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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基地规范实践教学管理、保护学生合法权益情况报告

一、实践或实习指导教师事先组织学生学习相关规章制度。

二、实践或实习指导教师积极配合实践基地管理人员做好住宿的组织安排工作，

同时对学生进行节约用水、用电、爱护财物、食品卫生等方面的教育。

三、实践或实习指导教师每天定时定期做好学生管理工作，落实学生到位情况，

如有学生私自外出，应及时上报基地管理小组。

四、在实践活动期间，企业实践或实习指导教师在现场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调

解，如有意外事故发生，必须迅速上报基地领导小组，以便及时处理。

五、非实践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如学生生病、受伤等，实践或实习指导教

师应及时上报基地管理小组，以便妥善处理。

六、在外出实践期间，重视学校安全性教育与管理要求，增强安全意识，服

从教师相关管理，服从各种教学规章与纪律要求，实践课上课时间，绝对服从老师

以及相关班干、单位小组长的安排与管理，保质保量的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任务。

七、实践教学课堂教学期间，不擅自单独行动，一定遵守纪律，在指定的区

域范围内，完成作业任务。

八、遇到紧急情况不能处理，及时通知老师与负责的同学。在外发现身体不

适，主动与同住的同学或企业导师说明情况，及时跟校内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妥善解

决突发状况。

九、不单独外出，不单独到实践目的地以外的地方去购物、爬山、游玩等。

夜间不单独行动，超过熄灯睡觉时间，不再外出，在实践目的地周边闲逛至少有两

人同行;不在湖边、河边、桥边单独玩耍，长时间逗留，不搭乘非正规营运车辆。

十、处理好同事、同学间的关系。在外同学之间应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增

强同学之间友谊。提高凝聚力和团结气氛。不闹事，不打架斗殴，不做违纪违法行

为的事。

十一、注意自身饮食卫生健康，不随便在不规范的小店购买食品。

十二、学生不准携带任何危险物品（如管制刀具、火机、火柴、小电器、不

良刊物、麻醉品等）进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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